
嘉寓控股股份公司 

董事会、监事会及独立董事对非标准审计意见 

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 

嘉寓控股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聘请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以下简称“中准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23 年度审计机构，中准会

计师事务所对公司 2023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年

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4 号——非

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

规则》等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对该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作如下说明： 

（一）保留意见涉及事项的详细情况 

中准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 2023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出具了保留意见的

审计报告，具体如下： 

1、审计报告中保留意见的内容 

如审计报告中“二、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所述：2021 年 5 月，嘉寓股份

公司子公司辽宁嘉寓建筑节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辽宁节能公司）与朝阳嘉

寓洁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朝阳洁能公司）签署了《辽宁朝阳嘉寓龙城 75MW

风电场项目 PC 总承包合同（标段一）》及《辽宁朝阳嘉寓龙城 75MW 风电场项

目 PC 总承包合同（标段二）》，由辽宁节能公司承接上述总装机容量为 150MW

的风电场 PC 总承包业务，合同金额合计为人民币 100,500.00 万元。2023 年 8 月，

朝阳洁能公司发出解除总承包合同通知书，并提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诉讼，

要求辽宁节能公司根据诉讼请求进行赔偿。截至收到解除总承包合同通知书日，

辽宁节能公司累计确认项目完工率为 67.10%，本年度确认收入 21,854.36 万元。

我们获取了辽宁节能公司提供的 PC 总承包合同、供应商工程合同、内部完工率

测算表、付款申请资料、进度报审表、工程费用（预）决算表等与项目收入确认

有关的内外部资料，并对项目现场进行了勘验，但因朝阳洁能公司提起诉讼，我



们无法获取朝阳洁能公司及监理方出具的工程量确认资料等我们认为必要的收

入确认的外部资料，我们亦无法执行工程函证、业主访谈等审计程序。我们无法

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判断该项收入确认是否准确、恰当。 

2、审计报告中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内容 

如审计报告中“三、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所述：我们提醒财务

报表使用者关注，嘉寓股份公司 2021 年、2022 年及 2023 年连续三年亏损，归

属于母公司净利润分别为-134,783.31 万元、-7,470.71 万元、-150,225.46 万元，

2023 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148,452.44 万元，资产负债率 159.23%，公司处

于资不抵债状态，财务状况持续恶化；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由于嘉寓股份

公司涉及大量诉讼事项，导致公司多个账户被冻结、多处房产被查封，并有大量

借款逾期情况，公司现金流紧张对公司运营构成较大影响。这些事项或情况表明

存在可能导致对嘉寓股份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嘉寓

股份公司已在财务报表附注中充分披露了这些事项及拟采取的改善措施。该事项

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二）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对该事项的意见 

1．董事会意见 

该审计意见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公司 2023 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同

意该审计意见。针对上述导致公司形成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事项，公司董事会高度

重视，将积极采取措施予以化解，努力改善公司经营状况，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

股东的利益。 

2．独立董事意见 

我们对中准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包含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保留意

见审计报告,进行了认真审阅,并对财务报告和审计报告的有关内容与注册会计师、

公司管理层等进行了专门交谈沟通和实际调研。认可审计报告的内容，也同意公

司董事会对该事项的相关说明及处理意见。希望董事会和管理层积极地采取切实

措施,努力改善经营环境,不断提高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我们认为,该所依据的理

由是符合实际的,同意该审计意见。 



3．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客观、真实，

符合实际情况。监事会同意董事会的前述说明及意见。监事会将行使好监督职能，

积极关注并督促董事会和管理层采取有效措施整改，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保障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三）消除相关事项及其影响的具体措施、预期消除影响的可能性及时间 

针对上述情况，为消除相关因素影响，公司拟采取以下措施：1、加快新能

源业务的市场开拓，推动新能源业务的快速发展，发挥公司新能源区域管理及资

源优势，加大光伏组件业务及光伏 EPC 项目的承接力度，有序拓展“光热+”清

洁取暖业务；2、持续加强资产管理力度，提高资产流动性，进一步细化应收款

项的分类管理工作，全面调动员工积极性，全员清收，继续通过诉讼等强制措施

加快工程款回收，对与公司主营业务协同性较差的资产进行剥离，积极与债权人

进行沟通，不排除可能采取以物抵债方式支付相关款项，盘活资产，提高资产流

动性；3、优化管理架构，整合优化资源分配，改善公司经营管理，强化岗位绩

效考核，完善内控管理机制，加强预算管理，严格控制各类成本费用；4、公司

将进一步拓宽新能源业务的融资渠道，优化债务结构等，以此改善公司的持续经

营能力。 

 

特此说明。 

 

 

 

嘉寓控股股份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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